
	Cum dilecti of Honorius III 1219 
教宗何諾略三世「當鍾愛的」


	簡 介

這份簡短的書函，在所有已知的文獻中，是首份教廷關於方濟兄弟團體的官方文件。它儼如一封「介紹信」，向眾主教及牧者明証，這一群屬於極度「非傳統」的團體的成員，實質上是屬於一個已被批核的宗教團體。在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中（1215年），曾主張以嚴峻的方法，取締一切未經核准的巡迴傳道者；在這情況下，這批信件，特別顯示出其必要性
。



何諾略，主教，天主眾僕之僕，致全體可敬的兄弟們，總主教及主教；並致全體鍾愛的神子，眾院牧、總鐸、總執事，及其他教會教長：祝願健康及宗座遐福。

我們所鍾愛的兒子們，方濟兄弟及那些和他一起度小兄弟生活及信仰團體
的同伴們，已堅決棄絕了現世的浮華，並選擇了羅馬教會所核准的生活方式。他們追隨宗徒們的表樣，走遍天涯地角，傳播天主聖言的種籽。

因此，我們在此懇求及勸諭主內的諸位，而且更藉著這些宗座書信下達命令：當上述兄弟團體的成員，持著這些信件向你們自薦的時候，請以〔真正的〕公教信仰接待他們。請為了尊崇上主及我們，向他們展示你們的讚賞及以仁慈對待他們。

我們在教宗位第三年（1219年），六月十一日，頒發於維雅堤（Rieti）
。
� 尤其見法典3：「有些人，正如宗徒所說：『持守宗教的形式卻否認其能力』（弟前3:5），聲稱自己有宣講的權力；但同一宗徒也曾說：『若沒有奉派遣，人又怎能去宣講呢？』（羅10:15）所以，凡被禁止的或是沒有被派遣去宣講的人，和一切沒有由聖座或本地主教得到宣講權力、卻膽敢公開地或私下地侵佔宣講職務的人，應受棄絕的約束。並且他們除非從速悔改，將受另一適當的判罰。」也參看法典62。


� 拉丁原文是「Religio」，這裏翻譯為「信仰團體」。要成為一個「Ordo（修會）」，要先經過「Fraternitas（兄弟團體）」和「Religio（信仰團體）」兩個階段。，在這裡我們將何諾略所用的，普通譯為。他在這裡明顯地是承認依諾森三世口頭批准的會規。由此以後，羅馬教廷批准成了小兄弟會合法的基礎。


� 有關這封詔書頒發的時間地點，不同手抄本上有不同記載。有學者認為是1219年於維雅堤頒發，另有學者認為此信1218年發自拉特朗，以1219更為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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